
秦簡語詞札記三則
＊

任 攀 （ 復旦大學 出 土文獻與古 文字研究 中 心 ）

“

古文字與 中 華 文 明 傳承發展工程
”

協 同 攻 關 創新平 臺

―

、 睡虎地 ４ 號墓 １ １ 號書信牘
“

相家爵
”

釋義

１ ９７５ 年雲夢睡虎地 ４ 號秦墓出土２ 件書信木牘 （
１ １ 號 、

６ 號 ） ，

１ １ 號

木牘較完整 ， 内容是黑夫和驚二人聯名給家裏的書信 ，

６ 號木牘則是驚個

人的家信 ， 時間上晚於 １ １ 號木牘 。
１ １ 號木牘中 出現的

“

相家爵
”
一語 ， 或

以爲人名 ，或以爲軍功爵的俗名 ，
理解上分歧較大 ， 試作討論 。

“

相家爵
”

出現兩處 ：

１ ． 書 到 ， 皆 爲 報 。 報 必言 相 家 爵 來 未 來 ， 告 黑 夫 其未來 狀 。

２ ． 聞 王得苟 得 毋 恙也 ， 辭相 家 爵 不 也 ？

黄盛璋在書信譯文 中未對
“

相家 爵
”
一語作出解釋 。

？
湯餘惠較早 明

確將
“

相家爵
”

看作人名 。

？
陳偉主編 《秦簡牘合集 》 在注釋的按語 中説 ：

“

似王得之辭
‘

相家 爵
’

與其
４

來未來
’

有 關 。

‘

相家 爵
’

爲人名 的可能性

較大 。

” ？

高敏 、朱紹侯較早提出
“

相家爵
”

是軍 爵的看法 。

？
張金光在討論地方

政府在論爵過程中 的作用時也引 到 Ｍ 號木牘 。

？
張伯元對

“

相家 爵
”

的含

義有進一步的闡釋 ，將
“

相家
”

看作
“

相室
”

的異名 ， 指一家之長 、鄉里之長

或家臣之長 ， 認爲
“

相家爵
”

可能是一種有助於受爵軍人家庭的歸爵 。

？

＊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冷 門絶學和 國 别 史等研究 專頂
“

漢 简 Ｗ 名 物 別 幣观 與

研究
＂

（
１ ９ＶＪＸ０９ １

） 、

“

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
”

五年規劃項 ｆ  ｊ

“

漢晉簡牘名 物

詞整理與研究
”

（
Ｇ ３４４７

） 、國家社科基金冷 門絶學研究 專頂學術 丨别隊項 丨 丨

“

中 ＿ 出 土典

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
”

（
２０Ｖ ＪＸＴ０ １ ８

） 階段性成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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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相家爵
”

理解上 的人名説和軍爵説兩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

語言文字學者和歷史學者在出土文獻解讀上的不同傾向 。

語言學者有
“

例不十 ， 不立法
” “

例外不十 ， 法不破
”

的傳統 。 前一句

是黎錦熙在 《新著國語文法 ？ 原序 》 中提出 來的 ， 强調在利用歸納法的時

候不爲個别的例外新立一種假設 。 後一句是王力在 《漢語史稿 》 中討論

漢語史研究方法時提出來的 ， 强調區别
一般和特殊 ，不因個别的例外或孤

證破壞一般的規律 。

“

相家爵
”
一語 目前僅在睡虎地 ４ 號墓出土的 １ １ 號木牘 中見到 ， 傳

世文獻未見 ，其他出土文獻中也没有 ， 從用例看是兩個 ， 從載體看又是孤

證 。 在語言學者看來 ， 這顯然不足 以支撑對
“

相家 爵
”
一語作過多 的解

釋 。 《秦簡牘合集 》按語中試圖通過尋找兩處用例的 關聯給 出可能性最

大的解釋 ， 不過這種關聯也並不能肯定 。 上揭
“

相家爵
”

的兩處用例 ， 第

１ 個是説黑夫家的事 ，第 ２ 個是説王得家的事 ，本不相干 。 所以 ，
這麽看 ，

對於
“

相家爵
”

就只能從能够跟
“

來
”

和
“

辭
”

搭配使用這兩點來考慮 。 湯

餘惠將
“

辭
”

理解爲告訴 ，那就只能將
“

相家爵
”

看作人名 ；
也有可能 ，他是

先將
“

相家爵
”

看作人名 ，再考慮
“

辭
”

的解釋 。

語言學者强調
“

例不十 ， 不立法
”

並不是忽視個别特例 ， 事實上特例

的解讀往往能引 發對相關 問題的深入研討 ， 只是在材料不足以支撑對特

例作確切解讀的條件下持嚴謹態度 。

歷史學者雖然多認爲
“

相家爵
”

跟軍爵有關 ， 但對其理據也缺乏妥帖

的解釋 。 他們據以理解
“

相家爵
”

的材料主要有如下幾條 ：

（
１

） 《 商君書 ？ 境 内 》 ： ［ 其縣過 三 曰 不 致士大 夫 勞 爵 ， 能 〈 罷 〉 ］ 其縣

四尉 ， 訾 由 丞尉 。

（
２

） 《 荀 子 ？ 議兵 》 ：

“

秦人… …功 賞 相長 也 ，
五 甲 首 而 隸五 家 。

”

楊偉

注云 ：

“

有功 而 賞之使相長 ， 獲得五 甲 首 ， 則 役隸鄉 里 之五 家 。

” ？

（
３

） 《秦律十八種 ？ 軍 爵律 》 ： 欲歸 爵 二 級 以 免親父母 爲 隸 臣妾者 一

人 ， 及隸 Ｅ 斬首 爲公士 ，
謁歸公士 而 免故妻隸妾 一人者 ， 許之 ， 免

以 爲庶 人 。

？

第 （
１

） 例是 由張金光舉出 （ 《商君書 》訛脱衍倒之處甚多 ，此據張氏所

引並加校改 ） 。 張氏據文獻和秦簡牘認爲秦爵的論賜有三個步驟 ： 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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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是
“

暴首
” “

驗首
”

， 就是陳列首級加 以校驗 ； 第二步是 由 戰士籍貫所在

縣根據規定論功予爵 ； 第三步是賜 ， 隨 爵賜予相應待遇 。 他認爲 １ １ 號木

牘中 的
“

報必言相家爵來未來
”

就是詢問家鄉地方政府
“

相家 爵
”

否 ， 似將
“

相家爵
”

理解 爲論功予 爵之義 。

＠
按 ， 書信 中 黑夫 問 家裏

“

相家 爵 來未

來
”

，大概是詢問論爵的通告文書之類有没有來到家中 ， 或者相應待遇有

無落實的意思 。

第 （
２

）（
３

） 例 由 張伯元舉出 。 秦 自 商鞅變法後論爵 以軍功爲本 ， 吏 民

爵最高不過公乘 （ 八等 爵 ） ， 其功用有 多種 ， 除 了標識個人的社會經濟地

位 ， 還 可 以 爲 家庭 成 員 減免刑 罰 、 免除勞役 ， 或 者使 家庭 獲得隸役 和

田宅 。

？

此外 ，嶽麓書院藏秦簡多有解爵以除債的記録 ， 更有一條令文作 ：

？令 曰
： 吏及黔 首有 貲 贖 萬 錢 以 下 而 謁 解 爵

一 级 以 除 ， 【 及 】 當

爲疾 死 、 死事 者 後 ， 謁 毋 受 爵 ｈ 以 除 貲 贖 ，
， ｜ ６ ８ ＋

｜ １ ９２／ １ ３ ８ 皆 許 之 。 其所 除

貲 贖 ［ 皆 許之 ， 其所 除 貲 贖 ］ 過 萬 錢 而 謁 益 【 解 】 爵 、 【 毋 受 爵 者 ， 亦 許

之
，

一 級 除 貲 贖 毋 過 萬 】 ｜ ｜ ４。／ １ ３９ 錢 ， 其 皆 謁 以 除 親及 它 人 及 并 自 爲 除 ，

毋過 三 人 。 貲 贖 不 盈 萬 錢 以 下 ， 亦 皆 【 許 之 。 其年過 冊 五 以 上 者 ， 不

得解 】 － Ｍ ２ ＋ ２ Ｉ ３０／ Ｉ
４０

解 爵 、毋受爵可 以爲 自 己及親人和其他人免除貲贖債務 。

張伯元據第 （
３

） 例將
“

相家爵
”

看作一種
“

歸爵
”

， 其實
“

歸
”

是與
“

辭

相家爵
”

的
“

辭
”

、

“

解 爵
”

的
“

解
”

以 及
“

毋受 爵
”

的
“

毋受
”

意義相 當 的 ，

“

相家爵
”

不一定要經受 爵人辭歸官府才能發揮作用 ， 不能將辭歸看作
“

相家爵
”

的 固有屬性 。

從軍 爵功用看 相家
”

之義幾乎是呼之欲出 的 。

“

相
”

有輔相之義 ，

“

相家爵
”

就指有輔相家室之用的爵 。 《孔子家語 ？ 正論 》云 ：

“

穆子返魯 ，

以牛爲 内 豎 ， 相家 。

”

王肅注 ：

“

長 ， 遂命爲相家 。

” ？
《禮記 ？

曲禮下 》 云 ：

“

士不名家相 、長妾 。

”

孔疏 ：

“

家相 ， 謂助知家事者也 。

”
？ 

“

相家
” “

家相
”

是

一

回事 ， 兩種語序的存在表 明
“

相
”

本當取輔相 的動詞義 ：

“

相家
”

是動詞

（
Ｖ

）
＋受事賓語 （

０
） ，

“

家相
”

是受事賓語 （
０

）
＋動詞 （

Ｖ
） 。 漢語的 Ｖ０ 語

序
一般是陳述性的 而非指稱性的 ， 調整爲 （）Ｖ 語序則將 Ｖ 的勒剠忭減弱 ，

使 （）ｖ 結構具有指稱性 。

？
張伯元將

“

相家爵
”

看作
“

ｍ 〗力於受阶 Ｋ 人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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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歸爵＇有助於家庭本來就是對
“

相家
”

的解釋 ，但是他又將
“

相家
”

解釋

爲一
■家之長 ， 自 相矛盾 。

從上揭 １ １ 號木牘 中
“

相家爵
”
一語所處的位置看 ， 它的功能雖然可

以看作人名 ，但是它本身卻不太可能是人名 。 《左傳 》桓公六年載魯國大

夫 申繙論起名 的宜忌説 ：

不 以 國
， 不 以 官 ， 不 以 山 川 ， 不 以 隱 疾 ， 不 以 畜 牲 ， 不 以器 幣 。 周

人 以 諱事 神 ， 名 ， 終將諱之 。 故 以 國 則 廢 名 ， 以 官 則 廢職 ， 以 山 川 則 廢

主
， 以 畜 牲 則 廢祀 ， 以器 幣 則 廢禮 。

？

古漢語中
“

爵
”

字的用法主要是表示官爵和禮器 。 起名
“

不 以官
”

的
“

官
”

不僅包含官職名稱 ，也應當包含爵等名稱 。 先秦的官和爵一般是合一的 ，

《商君書 ？ 境内 》 ：

“

小夫死 ， 以上至大夫 ， 其官級一等 ， 其墓樹級一樹 。

” ？

其中
“

官
”

就包含爵 。

“

不以器幣
”

中 的
“

器
”

指禮器 ， 所 以也不能用 當禮

器講的
“

爵
”

起名 。

值得注意的是 ， 查檢 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》

？
和 《 中 國歷代人名大辭

典》

？
， 只有到元 明 以後才見到個别 以

“

爵
”

字入名 的 ， 如元代有
“

賀 天

爵
”

， 明代有
“

王爵
” “

吴繼爵
” “

徐文爵
”

。 先秦秦漢簡 帛 與璽印 、封泥資

料中 出現大量人名 ，也幾乎不見以
“

爵
”

字入名 的 。

？
據此似可看 出 ， 在唐

宋以前 ，古人起名不但要注意避開 爵稱 ， 連
“

爵
”

字本身也要避開 。 嶽麓

秦簡中有
“

自 爵律
”

（
１ ９２２／２２〇

） 、

“

縱 自 爵辠
”

（
１ ６ ：７ １ ／２２２

） 的説法 ，

？
不允

許刑徒擅 自解除標識身份的衣物 。 在軍功爵制等級森嚴的秦 ， 在私名 中

大概更是要注意避免使用具有突出政治意義的
“

爵
”

字 。

綜上 ，將
“

相家爵
”

看作人名 面臨
“

爵
”

字不大可能人私名 的問題 ， 而

將其看作軍功爵的俗稱 ，在詞義 、辭例和相關制度上都圓通無礙 ， 自 然説

服力更大 。

二 、 秦更名方
“

宗換
”

考

在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戰國
一秦代古城址發掘的一號井 （ Ｊ

１
）第 ８ 層

出土有一塊木方 （ 或稱
“

版
” “

牘
”

） ， 出土號 ８
－４５５

？
，整理號 ８ －４６ １

？
。 木方

釋文率先在 ２００８ 年公布 ， 内容是秦統一後對稱謂用字用詞變更的具體規

定 ，游逸飛經邢義 田提示將木方稱爲
“

秦更名方
”

，

＠
今從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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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更名方公布十餘年間 ， 引起語言文字 、歷史等相關學科不少研究者

的關注 ， 問題主要集中在文字釋讀 、字詞關係 、制度變遷 、木方性質以及它

跟秦
“

書同文字
”

政策 的 關聯等方面 。 本文從一處文字 的補釋人手討論

秦宗廟制度在統一前後的變化 。

秦更名方的文字經張春龍 、龍京沙 、游逸飛 、 陳偉 、陳侃理 、郭永秉 、陳

松長 、賀曉朦 、周波等人
＠
的校讀之後 ， 除了極個别筆畫極其模糊的之外 ，

基本都已正確釋出 。 本文要討論的是木方正面第二欄左起第三列 中 的一

個字 。 該列釋文 ，張春龍文中作 ：

毋 曰 公□ 曰 □□

陳偉主編 《 里 耶秦 簡 牘 校 釋 》 第
一 卷將第 ４ 字 （

＾
） 和 第 ７ 字

（靈 ）釋作
“

柿
”

，注釋説 ：

公柿 ， 似 即
“

公 市
”

。 《 晏 子 春秋
？

問 上 十 一 》 ：

“

於 是令 玩好 不

御 ，
公 市 不 豫 ， 宫 室 不 飾 ， 業 土 不 成 ， 止 役 輕 税 ， 上 下 行 之 ， 而 百 姓

相 親 。

” ？

郭永秉曾懷疑第 ４ 和第 ７ 字是从土从而的
“

颁
”

，
云 ：

“

珊
”

字 不 見於 字 書 ， 《 説 文 ？

十 下 ？

大 部 》 謂
“

耍
”

字
“

从 大 、 而

聲
”

， 甚疑
“

珊
”

即
“

墣 （ 蠕 ）

’ ’

字 異 體 。 《 史 記
？ 李 將 軍 列 傳 》

“

李 蔡 以

丞 相 坐 侵 孝 景 園 蠕地
”

， 司 馬 貞 《 索 隱 》 ：

“

蠕地 ， 神 道 之地 也 。 《 黄

圖 》云
‘

陽 陵 闕 門 西 出 ， 神道 四 通 。 茂 陵 神 道 廣 四 十 三 丈
’

也 。

” “

公

埂
”

疑 即 公 的 陵 園 神道 。 不 過 此 字 尚 難 以 最 後 論定 ， 加 上
“

曰
”

後 一

字 無 法 釋定 ， 上述 意 見姑提 出 備 參 。

？

“

曰
”

後一字即第 ６ 字作 ：

從整字輪廓 、殘筆和文義來看 ， 應該是
“

宗
”

字 。 秦文字
“

宗
”

字作 ：

秦公簋 蓋 ）￥ ｜ （ 詛楚 文
？ 湫 淵 ）

＿ （ 秦 印 編 Ｍ３
） （ 秦 宗 邑 瓦 書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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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比來看 ，秦更名方
“

宗
”

字的
“
夂

”

旁上部和
“

示
”

旁仍有殘迹可尋 。

如此 ，秦更名方正面第二欄左起第三列 的文字就可 以完整釋讀作
“

毋曰公丽曰宗珊
”

。

“

湎
”

當如郭永秉所説即
“

堙 （ 燸 ）

”

字異體 ，指臨近某一區域 、界邊起

緩衝 、保護作用的空地 ，

一般在宗廟 、陵墓 、城郭等建築周邊設有埂地 ， 河

邊的灘塗地也叫換 。

？
《廣韻 》

“

塽 ， 沙土也
”

， 沙土是鬆軟的土 。 《説文 》所

收从
“

而
”

與从
“

耍
”

的部分字在音義上多有聯繋 ， 多有柔 、軟 、爛一類意

思 ，如
“

腼 ， 爛也
” “

腰 ， 有骨醢也
”

， 《左傳 》 宣公二年云
“

宰夫腼熊蹯不

熟
”

。 有骨醢就是帶骨頭一塊搗爛的 肉醢 。

＠
秦 自 惠文君十三年稱王 ， 所

謂
“

公？ （ 埂 ）

”

可指秦立國之君襄公至秦孝公諸位秦公的陵埂或廟埂 ；不

過既然將
“

公換
”

改稱
“

宗壊
”

，

“

宗
”

指宗廟 ，那麽
“

公換
”

也以看作秦公的

廟壤Ｍ妥 。

將
“

公湎 （ 塽 ）

”

改稱
“

宗湎 （ 埂 ）

”

， 藴藏的事實應該是將公廟改稱宗

廟 ， 這反映出秦統一天下後摒棄來 自 周室的封號 ，爲突顯秦從封國到帝國

的轉變 ， 從 自 身的立場將秦公廟重新定位爲帝國的宗廟 。

秦統一後在變革宗廟 陵寢制度上有系列舉措 。 《史記 ？ 秦始皇本

紀》記載 ，秦始皇二十八年登瑯琊 ，作瑯琊臺 ， 刻石頌秦德云 ：

今 皇 帝并 一海 内 ， 以 爲郡縣 ，
天下和平 。 昭 明 宗廟 ， 體道行德 ， 尊

號 大成 。 群 臣 相舆誦 皇 帝功德 ， 刻 于金石 ， 以 爲表 經 。

？

其中
“

昭明宗廟
”

反映 出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後至二十八年可能 已在宗

廟制度上有所改革 。

秦二世即位後爲凸顯秦始皇帝的地位 ，在宗廟制度上又有大的變革 ：

二世皇 帝元年…… 二世下 詔 ， 增始 皇 寢廟 犧 牲及 山 川 百祀之禮 〇

令群 臣 議 尊始 皇 廟 。 群 臣 皆 頓 首 言 曰
：

“

古 者 天 子 七 廟 ， 諸侯 五 ， 大

夫 三 ， 雖 萬 世世不 軼毁 。 今始皇 爲極廟 ，
四 海之 内 皆獻貢職 ， 增犧 牲 ，

禮咸備 ， 毋 以 加 。 先王廟 或在西雍 ， 或在 咸 陽 。 天子儀 當 獨奉酌 祠 始

皇廟 。 自 襄公 已 下軼毁 。 所置 凡七 廟 。 群 臣 以 禮進祠 ， 以 尊 始 皇 廟

爲 帝者祖廟 。 皇 帝復 自 稱
‘

肤
’

。

” ？

“

所置凡七廟
”

， 學者或 以爲包括始皇廟 ，

？
或 以爲和始皇廟分屬 兩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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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從上揭文字中

“

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
”

至
“

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

廟
”

這一段話看 ， 當 以後説爲是 ，

？
這段話的標點也當作 ：

天 子儀 當 獨奉酌 祠 始 皇廟 。 自 襄公 已 下軼 毁 ， 所置凡七 廟 ， 群 臣

以禮進 祠 ， 以 尊始 皇 廟 爲 帝者祖廟 。

襄公以下置七廟 ， 這本來是古天子才有的特權 ， 現在 由群 臣進祠此七廟 ，

將始皇帝廟尊爲帝者祖廟 ， 由 皇帝獨家祠祀 。 這正是在禮儀制度上抬高

秦始皇以 及秦帝國地位的舉措 。

“

宗堙
”
一詞不見於古書記載 ， 本文據殘畫和文義作 出 釋讀 ， 期待 出

土文獻中有更明確的用例 。

三 、 秦二世元年詔書
“

天下吏黔首
”

句讀

２０ １ ３ 年 ，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益陽市文物處在益陽兔子山遺址

９ 號井中 發掘 出 一枚 内容爲秦二世元年十 月 甲 午 （ 前 ２ １ ０ 年 ， 十 月 乙亥

朔 ， 甲 午爲第 ２０ 日 ） 詔書的木簡 。 木簡的文字釋讀經陳偉 、何有祖二位先

生校改後基本 已 無 問題 ，

？
不過在個别字詞 的理解和 句讀上 尚有討論的

必要 。 本文討論其中一段話的句讀和理解問題 。

木簡正背接續書寫 ， 跨正背面的一段話 ， 陳 、何二位先生的釋文如下 ：

陳偉 ： 朕 將 自 撫 天 下 ， （
正 面 ） 吏 、 黔 首 其具 （ 俱 ） 行 事 ， 毋 以 繇

（ 徭 ） 赋擾黔首 ，
毋 以 細 物 苛 劾 縣 吏 。

何有祖 ： 令 皆 已 下 矣 ， 朕 將 自 撫 天 下 。 （
正 面 ） 吏 、 黔 首 其具行

事 ， 毋 以 繇 （ 徭 ） 賦擾 黔首 ， 毋 以 細 物苛 劾 縣 吏 。

上揭釋文就有三處不同 ：

１ ．
“

令皆 已下矣
”

是上一句的結尾 ，還是下
一句的 開頭 ；

２ ．
“

朕將 自 撫天下
”

是上一句的結尾 ，還是下一句 的 開頭 ；

３ ．
“

具
”

是讀作全 、都義的
“

俱
”

， 還是如字讀 ，理解爲備具義 。

此外 ，
二位先生都忽略 了木簡上的一個重要信息 ， 即在

“

吏 、黔首
”

右

下有一
“

Ｖ
”

形符號 。 這種符號在簡牘 中一般施於人名 、地名 、數字之 間

表停頓 ，或者在句末表示語句 、段落或章節的完結 。

？
如此 ， 上揭

一段話只

能在
“

吏 、齡首
”

下斷句 ， 當標點作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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朕將 自 撫天 下 吏 、 黔首 。 其具行事 ， 毋 以 繇 （ 徭 ） 赋擾黔首 ， 毋 以

細 物苛 劾縣 吏 。

這一段話由 兩個分句組成 ， 圍繞撫慰吏 、黔首展開 ， 與前面説明除定律令

不同 ，理當分開 。

秦始皇統一後更名 民 曰
“

黔首
”

，

“

天下吏 、黔首
”

即指天下吏 民 。 舊

在
“

天下
”

下斷讀 ， 除了受正背換行書寫的版式影響外 ， 最大影響可能來

自 漢代典籍 ， 如北大漢簡 《趙正書 》 １ ８ 號簡記載秦二世
“

有 （ 又 ）欲起屬車

萬乘以扶 （ 撫 ）天下
”

，

？
《史記 ？ 南越列傳 》載

“

及孝文帝元年 ， 初鎮撫天

下
”

。

？ 
“

天下
”

後面省掉中心語 ，而修飾語發生語義轉指而成中心語 。

“

其具行事
”

，何有祖據錯誤的斷句認爲
“

具
”

的對象是
“

令
”

， 我們改

正句讀後 ，

“

具
”

的對象只能是
“

事
”

，

“

具行
”

是近義連言 ，

“

具
”

指備具 、置

辦 ，

“

行
”

指施行 。 至於
“

其
”

，可看作假設連詞 。

綜上 ，秦二世元年詔書中跨木簡正背書寫的一段話 ，過去 由於受版式

的影響以及對木簡原有符號的忽視 ，在句讀和字詞理解上都有問題 ，本文

予以辨正 。 此例也可説明簡牘格式對文句理解的重要性 。

附記 ： 本文蒙 郭偉 濤 兄審 閲 指 正 ，
謹致謝忱 。 文 中錯誤概 由本人

負 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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